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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署致力提高市民對法援服務的認識，確保所有符合資格接受法律援助的人

不會因欠缺經濟能力而無法尋求公義。本署每年均舉辦及參與各類不同的活

動，向市民推廣法援服務，以加深市民對法援服務的認識和了解。

推廣活動

法律周 2024

二〇二四年二月二十四日，香港律師會舉辦主題為“區．愛．法＂的法律周

2024開幕典禮，由法律援助署署長莊因東先生擔任主禮嘉賓。本署同事積極

參與三場分別於二月、三月及五月在天水圍、馬鞍山和深水埗舉行的“免費

法律諮詢服務＂活動，為市民提供本署服務的資訊及解答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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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法律執業者推廣法援服務

本署十分重視與法律界人士維持緊密合作和聯繫，以期向公眾提供優質的法

援服務。

二〇二四年九月十一日，助理首席法律援助律師（申請及審查）何慧嫺女士

及助理首席法律援助律師（刑事）劉嘉駿先生在香港法律專業學會舉辦的訓

練課程中，向律師講述法律援助計劃的最新發展。

向外間機構／組織推廣法援服務

本署與外間機構及組織，就法援工作共同關注的課題交換意見，並闡述香港

法律援助的最新發展。

二〇二四年三月十三日，日本外務

省領事局海牙公約室的兩名人員

（分別是谷垣博保先生及古川聰美

女士）到訪本署。法律援助署副署

長（申請及審查）陳愛容女士及助

理首席法律援助律師（申請及審

查）梁丙楨女士向他們講解本署的

工作和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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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四年三月二十二日，法律

援助律師（民事訴訟）許文麗女

士向來自一家本地中學的學生講

解部門的工作和服務，並跟他們

分享職業資訊。學生又前往高等

法院旁聽案件審訊，親身了解法

律程序。

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二日，中國

法律服務（香港）有限公司董事

長陳俊生先生、副董事長暨總經

理趙振華先生及研究部主任李銘

銳先生到訪本署，與法律援助署

署長莊因東先生、法律援助署助

理署長（政策及發展）李雅齡女

士及助理首席法律援助律師（法

律及管理支援）周偉鴻先生會面，就法援服務交換意見。

二〇二四年七月八日，法律援助律師（申請及審查）葉妙幸女士向來自“賽

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參與中學的學生講解部門的工作和服務，並跟他們

分享職業資訊。學生又前往高等法院旁聽案件審訊，親身了解法律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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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四年七月十五日，法律援助

律師（刑事）鄭鎮潮先生向來自

“賽馬會鼓掌‧創你程計劃”參與

中學的學生講解部門的工作和服

務，並跟他們分享職業資訊。學生

又前往高等法院旁聽案件審訊，親

身了解法律程序。

二〇二四年七月二十九日，法定

代表律師辦事處律師鄧晞文女士

接待從上海到訪的華東政法大學

法學院學生，向他們介紹本署的

工作和服務。是次參訪活動由華

東政法大學與香港大律師公會合

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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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四年九月九日，助理首席

法律援助律師（九龍分署）錢江

江女士接待由14位內地法律工作

人員組成的代表團，向他們介紹

本署的工作和服務。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助

理首席法律援助律師（民事訴

訟）李德禮先生接待四位到訪本

署的浙江省司法廳代表，向他們

講解部門的工作和服務。

請登入 https://www.lad.gov.hk/chs/wnew/event_2024.html 瀏覽活動詳情及有關

照片。

https://www.lad.gov.hk/chs/wnew/event_202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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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社區推廣法援服務

二〇二四年一月二十七日，教育

局聯同多個決策局和部門在香港

會議展覽中心舉辦“教育及職業

博覽2024”。法律援助律師（刑

事）楊名瀚先生及高級二等律政

書記（刑事）周啟容女士出席其

中一場於公務員事務局攤位舉行

的“認識公務員職系講座”，向

公眾介紹本署的工作和服務。他們又分享個人工作經驗，以及提供有關法律

援助律師職系及律政書記職系入職條件和日常職責的就業資訊。

二〇二四年三月十二日，法律援助律師（申請及審查）卞蓉琤女士在保良局

翠林中心舉辦的講座中，向該機構前線職員和義工講解本署在婚姻訴訟及申

請限制令等家庭事宜方面的工作和服務。

二〇二四年八月三十一日，高級法律援助律師（法律及管理支援）吳美奇女

士出席於美孚社區會堂舉辦的講座，向超過120名公眾人士講解有關僱員補

償的法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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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四年九月十一日、十六日及十月三

日，多名法律援助律師及律政書記參與公

務員事務局分別在香港城市大學、香港大

學和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的“政府職位招聘

展覽2024”，向大學生提供就業及有關本

署工作及服務的資訊。

 

二〇二四年九月二十三日，高級

法律援助律師（申請及審查）趙

崇恩先生出席為港九勞工社團聯

會會員舉辦的講座，分享有關本

署服務、僱員補償和因工受傷索

償的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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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二四年十月二十九日，法律

援助律師（法律及管理支援）陸

禮傑先生出席香港國際社會服務

社舉辦的講座，向新來港少數族

裔人士講述本署的工作和服務，

並提供有關申請法援的程序、要

求及資格準則等資訊。

另外，本署參與專上學生暑期實習計劃。本署亦參與公務員事務局舉辦的計

劃，為殘疾學生及非華裔學生提供實習機會。年內，本署安排了11名專上學

生暑期實習計劃的暑期實習生、一名殘疾實習生及一名非華裔實習生到本署

實習。

電視訪問

法律援助署署長莊因東先生接受Now TV時事節目《大鳴大放》的訪問，就

本署的工作及服務分享其真知灼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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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章專訪

高級法律援助律師張淑妍女士接受《大公報》及《文匯報》的專訪，分享她

的工作經驗。另外，法律援助律師容浩翔先生及黎凱豪先生亦接受《星島日

報》的專訪，分享他們處理主要涉及人身傷害及家事訴訟的民事法援案件的

日常工作點滴。

更新本署的小冊子

因應《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於二〇二四年三月生效，本署適時印製和更新了

“香港法律援助服務指南”、“顧客服務標準”及“怎樣申請刑事訴訟法律

援助”等小冊子，以反映有關危害國家安全罪行的最新資料。本署亦更新了

“受助人須知”系列的小冊子，加入的內容包括新繳款方式“轉數快”及其

他一般資料。

至於其他刊物，例如載有關於財務資格、可扣減的個人豁免額、受助人須

就法援案件的訟費支付分擔費及法律援助署署長第一押記等全面資料的

“財務資料一覽表＂亦已修訂，以反映年內實施的更改。

本署出版的刊物目錄載於附錄5。

2024_Simplified Chin 9.pdf#pag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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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影片

法律援助署署長莊因東先生參與

拍攝一套短片。該短片旨在提醒

法援受助人在提名律師時務須審

慎，避免墮入兜攬生意的中介人

和律師行的圈套。

新海報

本署於二○二四年印製了兩張新海報。“申報變更”海報提醒法援受助人若

其財務資源有變，必須立即通知本署。“提名律師”海報則提醒法援受助人

無需委託律師或中介人申請法援，並應小心挑選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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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擊不當兜攬活動的措施

為進一步打擊索償代理向受傷工人及意外傷者作出不當兜攬活動的行為，本

署安排由二〇二三年八月一日至二〇二五年七月三十一日在本署辦事處的公

眾等候區，即位於金鐘道政府合署25樓的申請及審查科諮詢及申請組、訴訟

科刑事組，以及九龍分署諮詢及申請組的等候區，繼續播放一套由律政司製

作的“慎防索償代理招攬生意＂電視宣傳短片。本署亦於各辦事處張貼關於

提防兜攬活動的海報，並安排於社會福利署分區福利辦事處、勞工處僱員補

償科分區辦事處、各區民政諮詢中心、社區中心及社區會堂張貼該海報。

網站

本署定期更新網站內容，為市民和法律援助律師提供全面和最新的資訊。本

署於年內繼續優化網頁，以符合政府數字政策辦公室的最新要求。


